南投縣政府長期照顧推動小組設置要點
中華民國97年5月28日府授衛醫字第09701041950號函頒
中華民國99年1月20日府授衛醫字第09900195900號修正函頒
中華民國104年5月8日府授衛企字第1040089004號修正函頒

一、南投縣政府（以下簡稱本府）為推動本縣長期照顧相關計畫工作，發展服務資源及持續改善長期照顧服務機制，特設南投縣政府長期照顧推動小組(以下簡稱本小組)，並訂定本要點。
二、本小組任務如下：
(一)協助推動長期照顧管理中心成為本府二級機關。
(二)輔導、審查及監督長期照顧整合計畫之推動事項。
(三)協調、諮詢及推動長期照顧整合計畫與轄內長期照顧相關重大措施。
(四)推動建置長期照顧服務機制；督導長期照顧整合計畫與轄內行政機關、醫療院所及民間相關資源。
(五)監督各項服務計畫之進度，評估執行計畫成效，並進行階段性修正。
(六)輔導推動長期照顧制度宣導事項。
(七)其他有關長期照顧制度之推動事項。
三、本小組置召集人一人由縣長兼任，副召集人二人由副縣長及秘書長共同兼任，委員十五人至二十一人，除召集人及副召集人為當然委員外，其餘委員由縣長就下列人員遴選（聘）兼任，任期二年。
(一)社會處、衛生局、農業處、民政處、建設處、工務處、教育處、原住民族行政局、財政處、主計處、計畫處等相關局處機關首長及長期照顧管理中心主任。
(二)專家、學者、民間福利機構、團體代表二人至八人。
四、本小組置執行秘書一人，由衛生局局長兼任；副執行秘書一人，由社會處處長兼任，處理本小組事務；本小組幕僚作業，由長期照顧管理中心負責，並得視業務需要進用約用人員協助業務推動。
五、本小組每年召開會議二次，必要時，得召開臨時會議，由召集人為主席，召集人因故不能出席會議時，得指定副召集人或委員代理之；由機關代表兼任之委員不克出席會議時，得指派代表出席。
[bookmark: _GoBack]六、本小組召開會議時，得視議題需要，邀請相關機關代表、學者、專家或民間福利機構、團體代表列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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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行秘書(衛生局局長兼任)

副執行秘書(社會處處長兼任)

委員15-21人

(由縣長依設置要點第三條遴選(聘)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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